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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第 706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14 年 3 月 5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七樓第一會議室 

出 席：李蔡彥 陳樹衡 詹志禹 蔡維奇 林啓屏 蔡炎龍 蔡育新 徐士勛 

 陳憶寧 陳百齡 陳金錠 蔡明玿 廖文宏 別蓮蒂 王信賢(胡育瑋代) 

 蔡瑞煌 陳陸輝 姜翠芬 張麗萍 陳金粧 王清欉(洪鈺釗代) 林士淵 

 胡偉民 林馨怡 曾守正 陳成文 金仕起 王 華 陳志銘 李玉珍 

 鄭麗榕 崔末順 林宏明 陸 行 曾睿彬 姜忠信 詹銘煥 蔡尚岳 

 蘇彥斌 楊婉瑩(羅光達代) 鄭力軒 蔡培元 陳國樑(曾柏維代) 陳敦源 

 白仁德 陳鎮洲 官大偉(陳怡萱代) 丘周剛(陳芙萱代) 劉曉鵬 林超琦 

 許政賢 葉啓洲 戴瑀如 黃家齊 陳建維 林建秀 俞洪昭 黃佳慧 

 李曉惠 陳鴻毅(邱建嘉代) 蔡政憲(鄭椀婷代) 張瑜倩 羅明琇(張瑜倩代) 

 許立欣 鄭家瑜(招靜琪代) 蘇怡文 林蒔慧 黃瓊之 葉秉杰 曾蘭雅 

 陳慶智 楊瓊瑩 崔正芳 招靜琪 許志堅 江靜之 張郁敏 林日璇 

 陳宜秀 陳儒修 連弘宜 吳崇涵 許菁芸 余民寧 吳政達(莊俊儒代) 

 郭昭佑 胡悅倫 陳揚學 杜文苓 林翠絹(林群偉代) 甯方璽(杜文苓代) 

 劉吉軒 郭桐惟 張家銘 左瑞麟(郭桐惟代) 蘇建榮(許永明代) 許永明 

 呂潔如 莊馥維 施安鍾 陳彥睿(何東駿代) 林 祐 

請 假：黄兆年 吳文傑 洪叔民 劉致賢 李世暉 張文揚 陳榮政 

 列 席：黃蘭琇 陳世昌 王揚忠 蔡孟軒 顧庭伊 葛靜怡 李佑祥 

主 席：李蔡彥校長                                      紀錄：李佑祥 

 

甲、 報告事項 
 

一、確認 113 年 12 月 4 日第 705 次行政會議紀錄：確認 

二、報告 113 年 12 月 4日第 705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確認報告案第三

案執行情形及討論案第四案附表一文字，餘洽悉。 

(一)法規會報告案 

報告案第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博士級研究人員聘任要點」第八點附表，請備

查案。 

說  明： 

一、 本要點附表之「備註：四、本表之修訂如係配合軍公教員工

待遇一致調整之政策調薪，未涉及本校博士級研究人員聘任

要點之修正，循行政程序簽核奉准後發布施行，後提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備查」，合先敘明。 

二、 訂如係配合軍公教員工待遇一致調整之政策調薪，未涉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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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博士級研究人員聘任要點之修正，循行政程序簽核奉准後

發布施行，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備查」，合先

敘明。 

二、本次修正係依據國家科學委員會113年10月22日科會綜字第

1130073511號函，並配合行政院114年1月1日軍公教人員待遇

調薪政策，將旨揭博士級研究人員教學研究費敘薪標準表調

高3%辦理，並自114年1月1日生效。 

三、本會通過備查後，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 

決    議：同意備查。 

執行情形：俟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奉總統公布，

完成法定程序後，據憑辦理。 

 

報告案第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管理要點」第四點附表，請

備查案。 

說  明： 

一、旨揭要點附表之「備註：四、本表之修訂如係配合軍公教員

工待遇一致調整之政策調薪，未涉及本校研究計畫研究人力

管理要點要點之修正，循行政程序簽核奉准後發布施行，後

提行政會議備查」，合先敘明。 

二、本次修正係依據國家科學委員會113年10月22日科會綜字第

1130073511號函，並配合行政院114年1月1日軍公教人員待遇

調薪政策，將旨揭「計畫專任研究人力工作酬金敘薪標準表」

調高3%辦理，並自114年1月1日生效。 

決  議：同意備查。 

執行情形：俟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奉總統公布，

完成法定程序後，據憑辦理。 

 

報告案第三案 

提案單位：X 實驗學院 

案  由：擬新訂本校「X實驗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請備查案。 

說  明： 

一、X 實驗學院業經教育部核准於113學年度第1學期成立，依本校

組織規程第四十三條規定設院務會議組織規則。 

二、本案業經10月23日 X 實驗學院第2次工作小組會議及10月25日

X 實驗學院（籌備處）第4次決策小組會議（本應經本院院務

會議通過，惟本院組織辦法刻正審議中尚未通過，暫以本院

籌備期間之決策小組會議替代）討論通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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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後同意備查。 

二、第二條修正如下： 

（一）第一項修正為「本會議為院務最高決策會議，……。

必要時得由院長邀約其他學院之教師及學生，並經校

長核可後擔任本會議代表，任期一年。」 

（二）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所稱學生代表，……，連選得

連任。」 

執行情形：已依決議建議完成法規修正，公告於Ｘ實驗學院官網之規章

專 區 （ 詳 見 以 下 網 址 ： https://x.nccu.edu.tw/about-

college/regulations），並於 114年 2月 26日以政院 X院字

第 1140005667 號函發布。 

(二)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英國語文學系 

案  由：擬修正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寫作與閱讀（二）（科目代號：

5010190421 ） 班 上 學 生 許 ○ ○ 同 學 之 成 績 （ 學 號 ：

107******），請審議案。 

說  明： 

一、許同學因罹患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長期影響其學習

情況，目前仍持續就醫服藥中。該生於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修

讀許立欣老師開設之寫作與閱讀（二）課程，過程中皆定期

上課且積極參與與同學之間的課堂討論，然其當時因身心狀

況不佳致未能如期繳交作業，爰任課教師考量其情況特殊應

允該生得予延後繳交作業，惟因教師評定成績時已超過學校

修改成績的期限，且其修業年限已屆，故因未達畢業學分而

受退學處分。 

二、有鑑於該生長期以來之健康狀況，且目前持續服藥中，然修課

期間上課態度認真，並最終將課堂作業交齊，作業水平令人

滿意，故擬申請更改其成績，自 40 分改為 60 分。由於本成績

修改案將影響該生退學與否，故懇請學校通融，允許更改其

成績，使其可以順利畢業。 

決  議：照案通過（同意：73 票；反對：0票）。 

執行情形：本案業經註冊組完成成績更正手續，該生於 112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符合畢業資格，並於 114 年 1 月 9 日領取畢業證書。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為本校114學年度實施學期週數16週，並據以編排年度行事曆，

請審議案。 

說  明： 

https://x.nccu.edu.tw/about-college/regulations
https://x.nccu.edu.tw/about-college/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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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鑑於學習型態多元發展及自主學習之推動，並調整與相同

學期制之國際大學學期週數接近，較有利於本校師生進行國

際交流活動。 

本校於112學年度起實施學期16+2週彈性教學。 

二、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以下簡稱台聯大）114學年度行事曆共

同日程（學期週數）之一致性，目前台聯大各校規劃行事曆

說明如下： 

（一）在不違背大學法施行細則第23條：「大學各學系學分之

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之規定下，

系統各校逐步由16+2彈性教學調整為學期16週，以符

趨勢。 

（二）台聯大各校中，清大及陽明交大業於本（113）學年度

實施學期16週，中央大學及本校仍實施16+2彈性教學。

另，中央大學已於本學年度啓動實施學期16週之程序，

為使跨校、校際選課等校務運作順利，本校亦於本學

年度啓動相關程序，為114學年度實施學期16週之適法

性作準備。 

三、目前調整學期週數之校內程序說明如下： 

（一）113年9月至12月：已辦理與學生座談會（9/23)、校內

公聽會（10/9)、教務會議專案報告（10/14)、校務會

議專案報告及學則修訂（11/11)。 

（二）114年1月至5月：學則報教育部備查（114/2/15前）、

114學年度行事曆（稿）行政會議提案（114/3/5）及

本校114學年度行事曆報教育部備查（114/5)。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相關教務章則(學則第 23 條)及學期 16 週調整之各項檢核說

明，業於 113 年 12 月 31 日以政教字第 1130043467 號函報請

教育部備查，並經教育部 114 年 1 月 10 日臺教高(二)第

1130136409號函回覆予以備查。114學年度行事曆(稿)擬提第

706 次行政會議審議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附表二，請審議案。 

說  明： 

一、配合114年軍公教調薪政策（3%），以及113年6月份第1次主管

會議決議，薪資等級表調高上限與中間值，俾利各職等資深

人員之調薪（留才），與有利聘任中間值敘薪之新進人員（攬

才）辦理。 

二、為期旨揭薪資等級表與其他各校相當並具市場競爭力，故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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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旨揭等級表5%（含軍公教調薪3%），再將由中間值各自

展開17%（原15%）之薪幅，俾利攬才、留才與激勵士氣。 

三、綜上，該薪資等級表調整方式概述如下： 

（一）薪資等級表整體調整 5%（含軍公教調薪 3%）。 

（二）薪幅調整由中間值各展開 17%。 

（三）自 114 年 1 月 1 日生效。 

四、依據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四十四條之規定，本案通過後

將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俟11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奉總統公布，

完成法定程序後，據憑辦理。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附表一，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因應教育部 111 年度公私立大專校院推動學生輔導工作評

鑑之改善意見，有關教育部評鑑指標項「輔導人力薪資結

構」事宜及依 113 年 6 月 18 日本校學生身心健康暨輔導工

作諮詢委員會建議，擬調整本校約用人員職稱及職等表：新

增『醫事職系』，以符合本中心醫事人員專業工作內容與範

疇。 

二、本案簽呈業於本（113）年 10 月 23 日經校長核定提行政會議

審議。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人事室告知，非公職職位名稱不得與公職職稱相同，故擬

於本中心護理師、社工師、心理師等職稱加”約用”等文字以

示區隔，並於下次確認會議紀錄時提出修正，以下條文(網底

標示)提請確認： 

 

約用人員職稱職等表 
職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職 

 

行 政

職系 

 

行 政

助理 

 

行 政

組員 

一 級 行

政組員 
行政專員 

一級行政

專員 

行政秘

書 

資 深行

政秘書 

高級行政

秘書 

技 術

職系 

 

技 術

助理 

 

技 術

組員 

一 級 技

術組員 
技術師 

一級技術

師 

工 程

師 

資 深工

程師 

高級工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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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醫 事

職 系

（ 新

增） 

   
約用護理

師 

約用心理

師 

 

約用社工

師 

 

資深約用

護理師 

資深約

用心理

師 

 

資深約

用社工

師 

 

資 深約

用 心理

師督導 

 

資 深約

用 社工

師督導 

 

 

第 五 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廢止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規定」，請審議案。 

說  明： 

一、參酌中央法規標準法訂定之法規廢止情形，第二十一條第三

項：「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

施行之必要者」。 

二、查「國立政治大學校園霸凌防制規定」係依據 109 年 7 月 21

日教育部臺教學（五）字第1090097594B號令修正發布之校園

霸凌防制準則第十一條條文訂定，惟 113 年 4 月 17 日教育部

臺教學（五）字第1132801790A號令修正發布之校園霸凌防制

準則已刪除該條條文；另依準則修正對照表第 17 頁已明確說

明為減輕學校行政負擔，刪除學校應自訂校園霸凌防制規定。 

三、 另現行本校校園霸凌防制業務之執行依據，已依準則第七條

規定研擬本校校園霸凌防制計畫並經 113 年 8 月 27 日防制校

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審核草案後，同年10月 18日奉准核定。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114年2月5日以政學務字第1140002328號函發布廢止。 

 

第 六 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務處藝文中心展演場地管理辦法」附表，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近年藝文中心展演場地使用頻繁，場地、設備多有耗損，為

提升展演場地之妥善率，擬調整藝文中心展演場地使用收費

標準表，用以維護場館、修繕設備。 

二、藝文中心展演場地使用收費標準表修改重點如下： 

（一）視聽館： 

1.場地使用費、設備維護管理費以每時段四小時計算。 

2.新增鋼琴使用費，以日為單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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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借用類別屬三級之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一般性不收

費活動，擬不收取保證金。 

4.取消裝台、場佈之場租費對折優待。 

5.借用類別屬三級之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場地使用

費免費調整為小額收費。 

（二）大禮堂： 

1.新增設備維護管理費、鋼琴使用費等，以日為單位計

算。 

2.借用類別屬三級之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一般性不收

費活動，擬不收取保證金。 

3.借用類別屬三級之本校各單位及學生社團，場地使用

費免費調整為小額收費。 

三、經學生事務處113學年度第1次主管會議決議通過。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附表視聽館之鋼琴使用費（以日為單位）修正為「鋼琴使用

費（以次為單位）」。 

執行情形：業於114年2月21日以政學務字第1140005097號函發布施行。 

 

第 七 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請審議案。 

說  明： 

一、參酌教育部 113 年 8 月 22 日臺教社（一）字第 1132402966 號函

修訂之「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參考指引」第 2 條「學校組織運

作」第1項「設立學校交通安全教育推動組織」說明內容辦理。 

二、查「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係依據

78年 11月 16 日教育部「學校及社會交通安全教育執行作業要

點」訂定，惟經教育部 113 年 2 月 29 日臺教社（一）字第

1132400616 號函公告廢止該要點。 

三、另因應本校組織名稱規劃異動，原學生安全輔導中心變更為學

生安全輔導組、原總務處駐警隊編入總務處事務組以及本校已

無設置學生交通安全服務隊，修正原條文內單位名稱。 

四、本校「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即依

據教育部修訂之「學校推動交通安全教育參考指引」及本校行政

組織名稱異動提案修正。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第三條修正為「本會由校長或校長指定之副校長……、學生

安全輔導組組長、……，期滿得續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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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情形：業於 114 年 1 月 20 日以政學務字第 1140001733 號函發布施

行。 

 

第 八 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擬新訂本校「永續發展辦公室設置要點」，請審議案。 

說  明： 

一、依秘書處113年10月1日簽案（電子公文文號1130033544）校

長裁示辦理。 

二、為推動本校校務治理與永續發展結合，善盡大學社會與環境

責任，擬設立任務性編組一級行政單位「永續辦公室」，設

置要點經113年9月20日校內永續工作小組會議討論通過，並

依上述秘書處113年10月1日內容、簽案之會辦意見及決行裁

示修正。 

三、本要點擬提請討論，經本次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決  議： 

一、修正後通過。 

二、修正如下： 

（一）第一點修正為「國立政治大學……，特設立永續發展

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 

（二）第四點修正為「本校為促進校內跨單位溝通與協

作，……並由本辦公室協助召集人召開協調暨諮詢會

議，……、推動校內永續發展。」 

（三）第五點修正為「本辦公室業務推動所需經費，循年度

預算分配程序辦理。」 

執行情形：業於114年2月5日以政永續字第1140002604號函發布施行。 

 

三、主席報告： 

學校近期正在準備高教深耕計畫報告相關資料，藉此機會簡單分享相

關分析結果。多元學習方面，從修雙輔系及修畢學生數量來看，學校已取

得一定領先，再加上這學期開辦校學士制度，將進一步增加多元學習的廣

度。國際化方面，雖國際化學生比例略微降低，但在國際化師資方面仍名

列前茅。 

為持續推進多元學習與國際化方面之發展，從系所角度來看，重要基

礎在於微學程，微學程是一種模組化的概念，不見得增加太多成本，卻能

有效引導學生朝向較有系統之學習，期望各學院能陸續推出微學程課程；

國際化方面，網站是許多國際學生了解學校相關資訊的重要途徑，將英文

版網站做好是國際化最務實且基本的工作。  

學校目前在弱勢招生及產學合作方面表現較弱，前者站在大學公共性

角度，應持續提高弱勢生比例，期望 115 年能至少有 100 位透過政星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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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學生；產學合作並不僅限於專利或授權，對一所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而

言，應思考其他值得合作的方向，特別是在社會影響力方面，如何營造良

好社會影響力之價值觀與評價方式，是產創總中心努力的方向。 

 

四、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行政會議資訊平台 https：//secrtad.video.nccu.edu.tw/） 

 

五、第705次行政會議代表詢問各單位工作報告事項回覆情形：（請參閱議程第    

24~26 頁） 

 

六、專案委員會報告：（請參閱議程第 23 頁） 

場館收費機制委員會 

 

七、專題報告： 

學生學習支援與實踐成效--以跨域學習及經文不利為例-校務研究辦公室 

 

乙、 討論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雙語及多元文化推動辦公室 

案  由： 擬修正本校「雙語及多元文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及四條條

文，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統籌全校資源推動雙語教育，調整由校長、副校長分任本委員會

召集人、副召集人，擬修正本辦法第三條條文。 

二、因應第三條條文之修正，增列本委員會召集人未能出席會議時由副

召集人代理主席之規範，爰修訂第四條條文。 

三、檢附本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現行條文及113學年度第1學期雙語及

多元文化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各乙份。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通過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一及

二，第 13~14 頁）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114學年度行事曆(稿)，請審議案。 

說  明： 

一、首揭行事曆草案業經會請各相關單位確認例行事項之執行日期完畢。 

二、有關假期之排定，均依教育部發布之「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

辦法」辦理。本校擬自114學年度起實施學期16週；學則第23條因

應學期週數調整之修正內容及說明如下：「各科目學分之計算，一

學分以授課十八小時為原則；科目另設實習課者，得不計學分；計

學分之實習或實驗科目，每學分應授課三十六至五十四小時；上述

https://secrtad.video.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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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目得於十六週內完成。」條文修訂案業經教育部114年1月10日

臺教高(二)字第1130136409號函回覆予以備查。 

三、本校行事曆係以例行教務相關事項為主要登載內容，並酌情載入部

分全校性會議或重大活動供全校師生及同仁參考，篇幅以一頁為限，

力求精簡扼要為原則。 
四、因應台聯大各校共同日程（學期週數）之一致性，經113年12月24

日台聯大教務長會議決議，114學年度台聯大系統學校共同行事事

項如下： 

（一）原則上四校皆以學期16週編排114學年度行事曆，第1學期

開學日為114年 9月 1日(一)；學期結束日為114年 12月 19

日(五)；第 2學期開學日為 115年 2月 23日(一)；學期結束

日為 115 年 6 月 12 日(五)。 

（二）校際活動週：115年4月2日(四)。 

五、檢附114學年度行事曆(稿)、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辦法及113

年度第2次台聯大教務長會議紀錄各乙份。 

決  議：無異議照案通過。（通過之行事曆如紀錄附件三，第 15 頁） 

 

丙、 臨時動議：無。 
 

丁、 散會：下午四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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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雙語及多元文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及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

至十三人，由校長擔任召

集人，並指派一名副校長

擔任副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校長自校內各單位主

管、教師及學生代表聘

之，並得邀請校外專家學

者擔任委員。委員聘期一

年，期滿得續聘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

至十三人，由校長指派副

校長一人擔任當然委員並

任召集人，其餘委員由召

集人自校內各單位主管、

教師及學生代表薦請校長

聘之，並得邀請校外專家

學者擔任委員。委員聘期

一年，期滿得續聘之。 

為統籌全校資

源推動雙語教

育，調整由校

長、副校長分

任本委員會召

集人、副召集

人，爰修訂文

字。 

第四條 委員會議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

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

之。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開會時須有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

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

數同意，始得決議。並得

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人員

列席或說明。 

第四條 委員會議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

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

人為主席。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須

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

員過半數同意，始得決

議。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

單位人員列席或說明。 

因應第三條條

文之修正，增

列本委員會召

集人未能出席

會議時由副召

集人代理主席

之規範，爰修

訂文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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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雙語及多元文化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112 年 10 月 4 日第 700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4 年 3 月 7 日第 706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3 及 4

條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雙語及多元文化計畫（以下簡

稱本計畫），營造多元文化學習環境，培育學生跨文化溝通與國際移

動力，特設立雙語及多元文化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制定本校雙語及多元文化政策。 

二、提供校內各單位執行本計畫之諮詢建議。 

三、審議本計畫重大工作計畫、預算。 

四、評核、督導本計畫執行情形。 

五、其他有關本計畫之重要事項。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三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指派一名副校長

擔任副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校長自校內各單位主管、教師及學生代表

聘之，並得邀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委員聘期一年，期滿得續聘

之。 

第四條 委員會議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須有全

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數同意，始得決

議。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或說明。 

第五條 本委員會下另設雙語及多元文化推動辦公室，為委員會之幕僚單位，

負責執行委員會所交辦之工作。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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